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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堵機廠規劃配置暨基隆捷運建設進度說明會 

會議紀錄 

壹、 日期：114年 12月 23日(星期二)下午 6時 30分 

貳、 地點：基隆市暖暖區八中社區廣興堂(地址：基隆市暖暖區金華

街 20號) 

參、 主持人：鄭副局長智銘       紀錄：郭泰祺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略） 

伍、 簡報說明：（略） 

陸、 主持人致詞： 

各位八中社區的鄉親大家好，我是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的鄭智銘副局長，今天很感謝林里長出借場地，讓我們舉辦說

明會，基隆市政府代表也有交通處處長、都市發展處科長及地

政處科長出席。 

基隆市政府與新北市政府在這個案子合作很密切，我們希

望在都市計畫變更之前，讓鄉親們能夠知道基隆捷運未來怎麼

規劃，也可以透過今日的說明會交換意見，接下來就請本局綜

合規劃科科長就計畫內容進行說明，後續再開放鄉親提出寶貴

意見。 

壹、 民眾及民意代表意見及簡要回覆 

意見表達 簡要答覆說明 

一、陳議員冠羽 

1. 在今年 2 月地主座談會因為變電站

設置議題引發很大的爭議，當時已經

有很多地主寫了意見書，簡報直到昨

天才公布，我要強調資訊公開的部

分，如果簡報每次都要等到開會之前

才公開，這樣很難和大家討論，在事

前也有地主來問我這次要討論什

麼，他們只有收到一張很簡單的通知

書，再麻煩新北市政府，下次開會務

有關本次會議簡報，一經確認後即上網

並先提供里辦公處轉給里民參考，後續

將與基隆市政府持續精進，如經雙方市

政府都確認無誤後，會立即上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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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達 簡要答覆說明 

必在地主拿到通知單時完整的讓大

家看到詳細的會議資料。 

2. 上次開會的眾多意見書，在這邊沒有

看到回覆，他們的意見該如何被處

理、回覆，請告訴地主回應機制是什

麼?讓地主知道基隆市及新北市政府

有收到意見，又會在哪個程序被提出

來討論? 

有關 2 月份座談會受理之民眾陳述意

見，現場發言部分均已納入會議紀錄並

於本局網站上公告(於原本公告說明會

之處)，本局收受之紙本陳述意見表，

本局皆已與基隆市政府逐項開會討

論，相關回應意見及初步處理情形將於

本案都市計畫公開展覽階段、納入計畫

書附件並提報基隆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 

3. 現在你們區分了 A、B 兩區，在 2 月

座談會就有地主提出要參與聯合開

發，請問 A、B 兩區最後是如何決定

的?剛剛有提到 A 區是必要設施，只

有軌道、車站、變電設施這樣嗎?上

次地主提出要參與開發，要等到 B區

開發後的第 2 期才能參與嗎?這個我

相信今天來的地主里民都想知道，這

次基隆捷運是否會帶動周遭的發

展，看了這份簡報，我會不太確定這

個八堵機廠是否能帶動周遭發展。 

考量基隆捷運係屬已核定計畫，有動工

及未來通車需要，民生汐止線臺北市段

計畫則於交通部審議中，故先分為 A、B

兩區，基隆捷運的第一階段施工範圍(A

區)盡量不去拆遷建物，目前 A 區的土

地主要使用台鐵及大德建設公司未開

發土地，不涉及建物拆遷，B 區則須俟

民汐線臺北市段核定後及參酌地主意

願，依通過後都市計畫變更範圍辦理用

地取得。 

後續八堵機廠開發，未來將招商引入投

資人，地面層作為捷運儲車、維修等空

間，上方則會有平台可興建開發大樓引

入住宅、商場等使用類別。 

4. A、B 兩區以外的大自然社區會如何

被規劃，他們周遭的通行、綠地及兒

童遊樂的權益要怎麼被保障，這邊可

能要由都發處說明，現在要做都市計

畫變更的時候，大自然社區那帶會如

何處理，現在的範圍只有在八堵車站

靠基隆河這塊，其實沒有包含到八堵

里及八南里，在最一開始上任市長時

目前大自然社區排除在開發區外，因為

大自然社區已是既有的住宅大樓，為避

免過大的拆遷，所以不納入捷運開發區

範圍，除非未來大自然社區所有地主同

意要申請參加捷開才會納入。另外在未

來開發亦會考量大自然社區及周邊住

戶的通行權利，後續八堵機廠開發後，

平台上方亦會留設開放空間及綠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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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達 簡要答覆說明 

期，都發處的規劃是有包含到八堵路

的圓環，還有包含到八堵國小及礦坑

醫院，甚至基隆高中那一帶，現在那

個方案去哪裡了，這也是我們綜合規

劃報告內有核定的，所以你們現在要

找地主來聯開，八堵路周遭一帶會有

什麼樣的影響? 

若未來 A區的車站完工，通勤族怎麼

到車站轉乘、停車及接駁，會在哪個

機制裡討論。 

間，可提供附近鄰里使用。 

至於議員所提當時有過八堵機廠開發

的規劃示意圖，係基隆市政府辦理都市

設計委託研究案所提概念示意圖，本局

辦理八堵機廠開發後續亦將參考該都

市設計研究，但捷運開發區劃設範圍仍

以機廠所需範圍為主，不會用到八堵車

站以南範圍。而八堵機廠目前僅有八德

橋及金華街作為聯外道路，依照目前規

劃成果，A 區完工後，旅客從前後站皆

得進入 SB22 站連通天橋進入車站，前

後站也會佈設轉乘設施。後續待八堵機

廠開發完成後，基隆市政府將與本局協

調聯外交通之改善方案。 

5. 簡報最後有一個意見統計，問每一個

今天收到開會的地主意向為何，若他

們在 1/31 前有回覆意見，最後程序

會如何辦理?你們放了一個我不覺得

一般市民看的懂的文字，叫做「依都

委會審定內容為準」，大家會擔心現

在簽同意書，是不是就把土地交給新

北市政府或基隆市政府，若現在地上

還有住人及出租的關係該如何處理?

請說明這個意見統計書的用意為何?

以及若沒有寄出，他們的土地會如何

處理?這個是只問 A 的開發範圍，還

是 B的開發範圍也問，相信今天許多

收到通知書的都不在 A的範圍內。 

今天的調查不代表土地就同意要交付

用地，只是先提一版草案詢問鄉親建

議。用地的交付依法令規定，應先經過

協議價購的程序，協議不成才能辦理徵

收，本次調查只是希望在未來都委會審

議時能讓委員了解在地鄉親的建議，開

發範圍之確定除了參考地主表達意見

外，也要檢視八堵機廠使用的範圍及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確認後才算定案，因

此才會加註但書等文字，而未來進入都

市計畫法定程序，各位地主亦可透過書

面正式陳情提供給基隆市政府，後續相

關意見將提供都委會討論及裁決。 

目前徵詢係以 A、B 全區範圍來徵詢，

後續將以單一都市計畫案來送審，而機

廠需整體規劃，因此雖以單一都市計畫

送審，仍須在民汐線臺北市段核定及都

市計畫通過後，才會進行後續第二期

(B)用地取得及將第一期併入後進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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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達 簡要答覆說明 

發作業。 

二、連議員恩典 

1. 等一下都發處是否可以回答，八堵路

這段八堵里沒有做，裡面很熱鬧外面

冷冷清清，這樣我覺得很可惜，是不

是藉由這次聯開一起劃進八堵里甚

至八南里?請說明是否有這樣的機

會? 

114 年 2 月座談會方案只有劃設基隆捷

運設施的必要範圍，因地方民意有訴求

開發意願，且考量民生汐止線及基隆捷

運二階路線儲車需求，經北北基三市共

識由新北市政府擔任八堵機廠開發主

管機關。 

依大捷法相關規定，主管機關得辦理大

眾捷運系統路線、場、站土地及其毗鄰

地區土地之開發，交通部規劃的方案只

有核定八堵站及出入口設施，因此捷運

設施毗鄰土地可以辦理捷運開發，而八

堵車站以南地區為「基隆市境內捷運場

站地區都市設計暨開發策略規劃案」規

劃範圍，非本次都市計畫變更範圍內，

也無毗鄰八堵機廠，爰無法納入捷運開

發區。 

2. 八南里及八堵里有些人只有建物的

權利，沒有土地所有權這樣要如何分

配權益? 

本局在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會先做全

面調查，依基隆市政府的規定試算建物

補償費，若有土地持分可以參與開發，

若沒有土地持分，會現場拍照造冊公

告，符合相關規定後，後續發放補償費。 

三、林議員旻勳 

1. 若是像副局長所講，B 區若 80%的人

同意參加開發，20%的人不參加，那

一定要 100%同意，還是可以就那 80%

同意的範圍做切割，還是沒有所有地

主 100%同意，這個案子就沒辦法進

行？今年我們有隨市長到新北市去

觀摩，如果只有 A區面積太小，沒辦

法達到聯合開發提供轉乘空間及停

車空間，另外像環狀線南機廠聯合開

針對 B區範圍，將參照本次說明會的地

方回饋意見及機廠設施配置的必要範

圍劃設都市計畫變更方案，後續倘民汐

線臺北市段計畫經交通部審議通過

後，本局會與地主辦理協議價購或地主

參與捷運開發，倘地主仍無意願，則評

估是否可排除。而若是屬必要範圍外毗

鄰土地得由土地所有權人 100%同意後

加入開發或不參加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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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達 簡要答覆說明 

發案都是商辦，並沒有分給民眾作使

用，目前八中里、八中里及八南里目

前都沒有適合的活動空間，希望能像

七堵車站有一層提供給里民使用空

間。 

未來機廠的平台將創造開放空間，後續

審議上如果都委會要求回饋社會住

宅、里民中心及托老托幼中心等公益設

施，則依最終發布都市計畫圖仍須設

置，惟這些設施未來會計入到相關的負

擔，興建公共設施越多，投資人就會花

費更多的成本，會影響到地主的分配權

益。 

2. 我記得之前捷運站規劃是有前後

站，那剛才聽副局長說 228紀念碑那

邊是有規劃空橋，另一邊有規劃嗎?

若未來 B區沒有開發，後站是否就斷

掉了?停車場的轉乘空間機車應該會

比較多，未來交通處會如何處理?還

是停到目前八堵路上的停車位，若可

以規劃公車客運進來的迴轉空間，可

以解決目前 127巷迴轉的問題。 

在只有 A區興建的情況下，八中社區這

側仍會有出入口可藉由空橋進入捷運

站，並會配置轉乘停車位，台鐵八堵站

側也會與基隆市政府共同檢討八堵路

周邊沿線的轉乘車位及公車站規劃。若

未來機廠核定後會整體重新配置。 

3. 今天民眾簽了表達參與意見書，B的

這塊沒辦法 100%取得，新北捷運局

未來會如何規劃?如果只有 A 我認為

相當可惜，因為八堵這塊已經沒落相

當的久了，以前是最繁榮的地方，希

望能夠藉由這次聯開，帶動整體的繁

榮，若來若有 B區開發也可以把瓦斯

相關管線配進來，讓這個地區生活更

便利。 

捷運開發區劃設原則回應同議員第 1點

發言。 

四、鄭議員文婷 

1. 對於八堵要設機廠這件事情，我原本

的理解跟副局長剛剛所說有些落

差，八堵要設機廠是因為民生汐止線

需要一個機廠，當初只有汐東及基隆

捷運這樣的規劃，所以當時的機廠是

設在汐止，但是後來從東湖要延伸臺

八堵機廠確實係因民生汐止線臺北市

段計畫需求，評估須增設一座機廠，另

經北北基三市協調增設機廠需求，考量

民生汐止線臺北市段及基隆捷運二階

路線儲車需求，以及新設機廠臨近基隆

端有利於基隆捷運的營運調度，八堵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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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達 簡要答覆說明 

北市區，所以才把機廠設在八堵，跟

副局長剛剛說要延伸基隆，所以需要

在八堵設機廠是兩碼子事，八堵機廠

的駐車是為了汐止民生線，他不會走

基隆的任何一個路線，我不曉得這樣

的理解有沒有錯誤?我想有很多民眾

對這個有很多的疑問。 

站北側有較多的閒置公有土地(台鐵用

地)可利用，故建議選擇八堵車站北側

新設捷運機廠。  

基隆捷運、民生汐止線臺北市段計畫及

汐東捷運係屬 3條路線同一路網，機電

系統共用，後續可由八堵一車到底直達

大稻埕或直通南港，故後續汐止和八堵

機廠儲放車輛將共同服務上述 3 線路

網。 

2. 如果說現在這個時間點，大家覺得機

廠設在八堵並不好，那是不是又要另

外找別的地方蓋機廠，假設是這樣，

是不是會延宕到基隆捷運的時程? 

因為不希望影響基隆捷運通車，因此區

分為 A、B 兩區，未來於 A 區完工設置

SB22 車站及相關必要捷運設施及機

房，基隆捷運則能夠通車。 

3. 在現階段規劃設計系統用同一套，所

以車子可以共同調度，這個是規劃階

段的思考，還是台北捷運公司或新北

捷運公司實際營運就是會這樣做? 

有關車輛調度，車輛由捷運公司統籌分

配，因為車輛會有維修問題，因此若是

同一系統路線可以銜接，車輛皆可以共

用，本案於綜合規劃階段即有如此考

量，也經交通部同意。實務上捷運公司

也是如此調度列車共同使用。 

五、民眾 1 

1. 剛剛有講到車站只有大概說在哪，可

不可以再進一步說明前站後站出入

口在哪? 

SB22 車站使用臺鐵閒置路廊進行規劃

設計，並預計建置連通天橋連結臺鐵軌

道南北兩側，兩側皆有出入口可進入捷

運站，北側均在目前八中社區地下道北

邊空地處，南側均在台鐵八堵站東側鄰

近 228紀念碑處，目前基隆捷運細部設

計的廠商在設計中。 

2. 現在的 A 區有規劃機電機房變電

站，那我想知道具體的變電站會長怎

麼樣?我們上次有提出說是不是可以

像南港一樣地下化，剛剛有講說這邊

會是在平面上，電磁波會不會影響到

大家? 

捷運變電站是捷運機房，規模遠小於台

電變電站，也沒有電塔，因為捷運本身

是靠電力來運轉，因此捷運機房是不可

或缺的設備及空間，並以水泥牆包覆以

減少電磁波對外界影響。以本局所在環

狀線機廠，裡面也有捷運機房，而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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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達 簡要答覆說明 

局辦公室就在機房旁邊，是沒有相關安

全疑慮的，如果是採用地下化，捷運興

建成本會大幅上漲，條件上比較不可

行。 

3. 想問開發科科長剛剛講的獎勵有地

上物補償費，以及土地參與開發的補

償機制，說獎勵容積會從優，那個比

例會是多少?我們才能考慮我們的意

願? 

地上物補償依照基隆市的規定進行補

償，相關補償方式分為三種，第一種比

照市價取得協議價購的款項，第二種則

是參與聯合開發分配，未來分回樓地板

面積，第三種領取款項保留未來參與開

發的權利，但參與的權值會減半。 

六、民眾 2 

這是大眾捷運相關的系統，根據法規周

遭的建蔽率及容積率會提升，那要告訴

我們會換什麼東西回來?是一坪換一坪

還有停車位怎麼分?有些土地在不同分

區，未來分配會如何分配?告訴我們以

後開發會比照哪個站的回饋，後續分給

地主的比例，希望政府能告訴我們坪效

比。 

容積率制定要尊重基隆市政府意見，本

局未來會爭取容積獎勵優於住宅區參

加都更獎勵的條件，以保障地主的開發

權益，因目前都市計畫尚未經過都委會

審議，因此無法回答確定的容積率，後

續相關地主分配比例等資訊將持續積

極與土地所有權人溝通及說明，以維護

所有權人權益。 

七、民眾 3 

我家是住在兒童遊戲區旁邊，之前我們

都抗議要設機廠會對身體有不好的影

響，上次很多人都反對，剛剛聽到是說

不願意參加可以割開嗎?我們是不同意

的，我住的好好的，也看不到基隆捷運

對我的益處，如果不同意是否可以割

開? 

針對 B區範圍，後續倘民汐線臺北市段

計畫經交通部審議通過後，本局會核實

檢視八堵機廠必要範圍，並與地主辦理

協議價購，而若是屬必要範圍外毗鄰土

地得由土地所有權人 100%同意後加入

開發或不參加開發。 

如果地主表達無意願參加，本局會檢視

該筆土地是否位於捷運設施配置之必

要位置，及是否有調整排除的可能。 

八、民眾 4 

八中里是一個長期被忽視的里，有大片

的土地被閒置，社區相當的落後，這次

好不容易有這樣的機會，整個社區來做

感謝地主針對八堵機廠開發的支持，容

積率回應同民眾 2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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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達 簡要答覆說明 

一個聯開，我們當然樂見帶動地方及八

堵地區繁榮，我這邊要補充一下，上次

的會議我們是對變電站持反對，我們並

沒有說不參與開發，關鍵在條件是什

麼，整個在地的價值來說，目前地價偏

低，假設到時候有建商進來，我們當然

是希望未來有好的利益參與開發，我希

望是否能把十四張當初如何談成的，把

這些實例與鄉親們分享。 

九、民眾 5 

既然這塊土地要做共構，希望議員到議

會是不是能提出變成站前特區，住三加

都更的容積獎勵很少，讓大家有熱情來

參與共構。 

容積率回應同民眾 2發言。 

十、民眾 6 

如果土地在不同的分區是不是分回不

同，那個比例多少? 

考慮都市計畫之公平性，不同分區及用

地的開發權益不同，公共設施用地仍需

依規定辦理回饋後，才能比照住宅區地

主身分參加開發。 

貳、 結論 

一、 本次座談會係為調查地主參與八堵機廠開發之意見說明會，

後續將依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草案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

展後經基隆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及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發布實施。 

二、 若於都市計畫作業期間民眾有相關意見，可於一個月內填寫

陳述意見表寄送或傳真至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將納入後

續規劃參考。 

參、 散會：下午 8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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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當天照片 

  

  

  

 


